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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制度 

一、总则 

（一）教学督导制度是学院强化教学管理、完善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完善课堂教学质量考核评价的一项制度。 

（二）教学督导工作坚持督、导并举，重在指导，扎实推进教学质量提升

为中心的原则。 

二、组织机构 

（一）学院设立院级教学督导组，由主管教学院长负责并接受教务处的业

务指导。 

（二）教学督导组成员共 7人，设组长 1人，由学院院长聘任。督导组成

员由学院具有丰富的教学或教学管理经验、深厚的专业基础、治学严谨、工作

责任心强、愿为促进学院教学质量的提高作贡献并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

组成。每届任期两年。 

三、工作方式与任务 

（一）工作方式： 

教学督导通过随机听课、考察教学过程、查阅教学文件、参与教学检查、

召开座谈会、专题调研等方式进行。定期召开督导工作通报会，反馈督导工作



情况。 

（二）工作任务： 

1、听课评课，重点帮助、指导青年教师提高教学质量。 

2、检查任课教师教学文件准备、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及学生的学习情况，

抽查试卷、毕业设计（论文）并作出评价。 

3、对全部任课教师进行随机听课（包括实践教学环节），评价教师的教学

效果。 

4、参加学院教学质量评估、教学检查、教学竞赛和课堂教学质量奖评选

等活动。 

5、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师生对教学管理、教学质量提升

的意见，并及时形成书面反馈意见。 

6、每学期结束，督导成员提交听课记录本存档，同时就学院教学、教学

改革及教学管理提交工作书面意见和建议。 

四、督导组的职权 

1、参与学院各类教学奖的评审工作，可就教师的评优、晋职向院党政班

子提出建议或质询。 

2、可随时深入课堂、实验室室等教学现场听课、考察，并给予评价，提

出合理建议。 

3、可调阅教师的教学文件和教学资料。包括：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使

用教材、教案、讲稿、教学课件、考试试卷、学生作业、实验报告等。 

4、有权召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了解教学情况。 

5、有权评价教学工作状况和教学效果，并提供评价意见. 



五、工作纪律与要求 

1、教学督导组每学期初须根据学院教学工作安排制订出本学期的教学督

导工作计划。督导工作需做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善意科学。 

2、教学督导成员要遵守工作纪律，未经同意，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

督导评价意见。 

3、对于因教学经验不足，教学方法有待改进的青年教师要热情帮助，重

点指导，使其尽快胜任工作，提升并保证教学质量。 

4、督导组工作、督导成员工作均需按规定作好书面记录，填写相关表格。

教学督导资料应按时汇总、定期归档，逐步建立完整的教学督导档案。 

六、工作保证和待遇 

1、各专业教研室、学生工作办公室、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办公室应

充分认识教学督导工作的重要性，对教学督导老师的工作应予以积极地配合和

大力支持，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阻挠教学督导员进行调研。 

2、教学督导老师的待遇由学院另行制定执行。 

七、其他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督导组成员名单 

组长：贾朝霞 

成员：王兵、朱元强、邓小刚、解正峰、王林元、王豪 

 

                              化学化工学院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